
关于普陀区 2019 年度本级预算执行和其他

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

根据审计法及相关法律法规，区审计局对 2019 年度区

本级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情况进行了审计。审计工作以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中央

和市委、区委审计委员会会议精神，认真落实中央《关于人

大预算审查监督重点向支出预算和政策拓展的指导意见》，

重点关注政策实施效果。围绕“查问题、防风险、促改革、

助发展”，大力推进审计全覆盖，依法全面履行审计监督职

责，努力为普陀“科创驱动转型实践区、宜居宜创宜业生态

区”建设提供服务和保障。

2019 年，全区各部门认真贯彻落实区委、区政府决策部

署，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积极推进区域经济社会持续

健康发展。从审计情况来看，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呈现高质量

发展态势。一是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全区积极贯彻落实中央

和本市减税降费政策，经济结构优化升级，质量效益稳步提

升。二是公共服务供给不断完善。民生等重点领域支出持续

加大，社会民生持续改善。三是政府部门支出压减。落实过

“紧日子”的工作要求，调减部门预算，统筹资金支持重点

领域和关键环节。

针对 2018 年度区本级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查

出的问题，区政府召开常务会议专题研究审计整改工作，有

关部门（单位）认真落实审计整改，区审计局积极配合区人



大常委会预算工委就审计发现问题整改情况开展跟踪调研，

并与被审计单位共同就审计整改情况接受区人大常委会的

专题询问。2020 年 2 月，区政府专门向区人大常委会提交了

审计整改情况报告审议意见的办理报告。2018 年度审计工作

报告反映的大部分问题已整改，个别整改中问题具体情况如

下：

一是对部分项目预算安排不够合理的 3 个问题，区财政

局强化预算约束，加大对结转项目预算执行情况的检查力度，

结转资金进一步消化。

二是对拨付事业单位用于道路改建工程征收事项的资

金未使用的问题，区财政局加大对预算执行的监管力度，区

相关部门正在推进项目实施，涉及的征收事项仍处洽谈中。

三是对 15 个老旧居民小区雨污混接改造（分成 4 个项

目实施）未办理竣工财务决算的问题，区相关部门正在推进

2 个项目的竣工财务决算、2 个项目的工程审价工作。

一、财政管理审计情况

对区财政局组织本级预算执行和编制本级决算草案情

况开展了审计，重点审计了区本级预算执行情况。根据区财

政局编制的政府决算草案，2019 年，区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收

入总量为 1866966.43 万元，支出总量为 1866966.43 万元。

政府性基金收入总量为 1015534.40 万元，支出总量为

1015534.40 万元。国有资本经营收入总量为 14187.11 万元，

支出总量为 14187.11 万元。从审计情况看，2019 年度区本

级预算执行情况总体良好，“三本预算”收支平衡，财政管



理不断加强，但也存在一些问题。

（一）部分项目预算安排资金当年未实际使用

年初安排项目中，有 13 个项目预算安排合计 1749.58

万元，但因项目前期准备不到位或年内客观情况发生变化等

原因未能按计划推进，导致全年未发生支出，且未调减预算，

年末结转至下年合计 1041.48 万元，未结转的 708.10 万元

已于年底收回总预算。

年中新增项目中，有 8 个项目追加预算合计 2419.60 万

元，但因项目实施计划不成熟，当年未发生支出，年末结转

至下年 2216.10 万元，未结转的 203.50 万元已于年底收回

总预算。

（二）部分项目资金统筹安排使用效率不高

结转项目中，有 13 个项目在以前年度累计结转 9320.62

万元的情况下，继续安排预算资金，但因部分项目实际进度

未达到预期，资金使用效率不高，导致 2019 年末累计结转

增至 10205.56 万元，其中有 5 个项目的以前年度结转资金

已满足 2019 年实际支出需求。

二、部门预算执行审计情况

（一）全覆盖审计情况

运用大数据审计方法，对全区一级预算单位及下属单位

部分费用性支出情况进行了全覆盖审计延伸。从审计情况来

看，各部门（单位）基本执行相关规定，管理较为规范，但

也存在一些问题。

1.公务卡支付结算不够规范



本次审计覆盖的 355 家一级预算单位及下属单位中，有

134 家单位部分公务卡消费还款操作未通过公务卡应用系统，

导致应用系统中无相应公务卡消费信息，共涉及 3477 笔支

付合计 692.74 万元，其中 17 家单位 587 笔支付合计 133.98

万元摘要内容不明，未准确全面反应实际消费内容，不利于

对公务卡项下的公务消费支出进行动态监控。

2.未按规定列支会议费

本次审计覆盖的 68 家一级预算单位中，有 25 家单位未

严格按照规定统一核算会议费，部分会议支出未在“会议费”

科目中列支，涉及金额 41.26 万元，不利于对会议支出是否

超标、超预算进行控制和管理，也不利于落实关于严控会议

经费的要求。

（二）重点审计情况

重点对 6 个部门（单位）2019 年度预算执行及决算草案

开展审计，关注了部门（单位）预算执行、决算草案报表编

制等情况。从审计情况看，各部门（单位）预算执行情况较

好，决算报告编制基本规范，但也存在一些问题。

1.财务管理方面

一是往来款项长期挂账。如有的单位在应付账款中长期

宕存环保“三同时”保证金，涉及金额 383.35 万元。

二是经费报销不够规范。如有的单位报销工作经费发票

内容不够细化，部分住宿发票没有列明单价、数量，就餐发

票报销缺少就餐人数和事项。

2.决算编报方面



一是收支反映不完整。如有的单位 2019 年收到各类市

级拨款 14.17 万元，当年支出 17.47 万元，在往来款科目核

算，未纳入本单位收支核算。

二是经费支出经济分类科目决算编制不够准确，涉及 2

家单位金额 57.43 万元。如有的单位在决算草案报表中，将

40.14 万元的活动费用计入“专用材料费”科目。

3.资产管理方面

固定资产未及时入账，涉及 2 家单位金额 29.84 万元。

如有的单位个别车辆、移动执法设备等资产 23.96 万元未及

时登记入账。

4.合同管理方面

一是合同订立不够规范，涉及 2 家单位 5 份购买服务合

同。如有的单位购买印刷服务项目，合同未签订时服务已实

施。

二是合同约定的付款方式不够规范。如有的单位签订 11

份购买服务合同，约定合同生效后一次性支付或 15 日内支

付全部合同费用等，未根据合同履行情况设置价款结算条款。

三、建设项目审计情况

对部分政府投资建设项目开展了审计，已完成审计的 7

个项目送审总投资57880.16万元，实际完成总投资57614.42

万元，核减资金 265.74 万元。从审计情况看，政府投资建

设管理机制不断健全完善，项目执行总体情况较好，但也存

在一些问题。

1.建设成本核算不准确。有 6 个项目多计建设成本合计



265.74 万元。如有的项目多计建设成本 152 万元，主要原因

有多计工程结算价款和待摊投资。

2.项目超概算、分项概算调整过大。如有的项目概算

15010 万元，审定投资额 16439.79 万元，比概算增加 1429.79

万元。该项目的分项概算执行偏差也较大，如建安工程中桥

梁主体工程实际支出比概算增加 3560.20 万元；前期费用中

管线搬迁实际支出比概算减少 1637.40 万元。

3.施工合同约定的预付款条款不够规范，涉及 2个项目。

如有的项目施工合同约定，合同金额 3269.92 万元，合同生

效后七日内支付预付款 1659.75 万元，高于合同金额的 30%，

不符合建设工程价款结算相关规定。

4.合同付款审批不严。有 2 个项目未严格按照合同约定

付款，提前支付合计 524.14 万元。

四、专项审计调查情况

以推动政策措施贯彻落实、促进保障和改善民生为目标，

对部分政策措施落实情况开展了专项审计调查。

（一）区（街道办事处）政府购买服务情况

为贯彻落实上海市政府《关于进一步建立健全本市政府

购买服务制度的实施意见》《上海市政府购买服务管理办法》

等文件精神，对区（街道办事处）部分政府购买服务情况开

展了审计。从审计情况看，两年来，各街道积极推进政府购

买服务工作，通过购买第三方服务，弥补了街道现有资源的

不足，为辖区内人民群众提供了公共服务，但也存在一些问

题。



1.政府购买服务的程序不够规范。有 5 个街道的 12 个

政府购买服务项目在招标时，对参与投标单位资格审核不严，

投标单位存在关联关系，影响招标的公正性。

2.政府购买服务合同的内容不完整。有 7 个街道的 84

份政府购买服务合同无签订日期，有 4 个街道的 7 份合同未

约定付款条件，合同生效时间和具体履行期限不够明确。

3.未按约定履行政府购买服务合同。有 8 个街道的 79

个政府购买服务项目，未严格按照服务进度，提前付清全款；

有 7 个街道的 60 个项目未按约定考核或验收，就付清全款。

（二）区中小河道综合整治情况

为贯彻落实《上海市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实施方案》等

文件精神，对我区中小河道综合整治情况开展了审计。从审

计情况看，我区落实水污染防治相关政策，稳步推进河道整

治工程，河道水质持续好转，但也存在一些问题。

1.工程前期启动费预算安排不合理。区相关部门按照工

程项目资金的 3%安排工程前期启动费，2016 年至 2018 年，

预算安排部分工程前期启动费 717.66 万元，实际支出 22.70

万元，资金使用效率低。

2.个别工程项目预算执行率较低。2018 年，区相关部门

预算安排 2 个河道整治工程项目资金分别为 1900 万元、

3445.97 万元，预算执行率分别为 31.32%、29.77%，预算执

行率较低。

3.个别工程项目的投资监理工作不到位。区相关部门委

托某公司对某改建工程进行全过程造价控制，但该公司对部



分合同的审核日期，滞后于合同的签订日期，未全面履行工

作职责。

（三）区机构养老政策措施落实情况

为贯彻落实《上海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快发展养老服务业

推进社会养老服务体系建设的实施意见》等文件精神，对我

区机构养老政策落实情况开展了审计。从审计情况看来，我

区按照相关政策规定，推进区养老体系建设，加大对机构养

老的经费投入，加强对养老机构的监督管理，养老服务供给

不断增加、整体服务水平有所提升，养老服务需求得到较大

保障，但也存在一些问题。

1.养老机构收费管理中，存在核价工作滞后的情况。根

据 2016 年 10 月我区制定的《关于规范普陀区养老服务收费

管理工作的通知》，保基本养老机构的基本养老收费实行政

府定价或政府指导价。我区 26 家保基本养老机构中，17 家

尚未完成核价工作，基本养老服务收费定价有待进一步规范。

2.部分房屋资产出租出借行为，不符合当时行政事业单

位国有资产使用管理相关规定。区相关部门出租房屋给养老

机构，未按规定办理相关报批手续，部分未执行公开招租要

求。

五、审计建议

针对区本级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发现的问题，

为进一步规范管理，提高财政资金、国有资产使用绩效，提

出以下建议：

（一）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推动重大政



策措施落实

扎实做好“六稳”工作，全面落实“六保”任务，持续

优化营商环境，认真贯彻落实减税降费、应对疫情支持企业

复工复产等政策措施，不断优化相关领域配套措施和制度，

促进政策措施有效衔接、落实到位。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

展思想，关注民生项目推进、专项资金管理和使用等情况，

持续增进民生福祉。

（二）深化财政管理，促进财政资金聚力增效

牢固树立过“紧日子”的思想，合理配置财政资源，有

效控制、压减政府一般性支出，将财政资金用到刀刃上。清

理盘活各类存量资金和闲置资产，强化结余结转资金管理，

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率。优化财政预算管理，强化部门在预

算编制、执行、决算以及审计查出问题整改中的主体责任，

提高部门预算管理的科学化、精细化水平。

（三）加强内部管理，保障经济活动规范高效

完善财务管理，规范经费报销和财务核算，切实维护财

经秩序，确保财政资金规范、高效、安全运行。强化国有资

产管理，规范资产使用和处置，维护国有资产安全、完整，

促进国有资产合理配置、高效运作。注重合同管理，加强对

合同审批和签订环节的控制，严格合同条款履行，防范合同

风险，维护自身权益。

（四）强化建设项目管理，确保项目推进规范有序

加强建设项目程序管理，严格执行相关法律法规，确保

建设程序的合法、合规性。强化建设项目投资控制，严格按



照批复的概算执行。重视建设项目竣工决算工作，确保竣工

财务决算数字准确、内容完整。加强对参建单位的监督考核，

督促代建单位、投资监理单位等严格审核把关、充分履行职

责。

对区本级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发现的问题，区

审计局已依法出具审计报告，提出审计整改意见建议。区政

府将按照审计整改的有关规定，责成相关部门（单位）落实

整改要求，自觉接受区人大监督，不断提升审计整改实效。

具体审计整改情况，区政府将于今年年底前向区人大常委会

作出报告。

上海市普陀区审计局

2020 年 9 月 22 日


